华泰财险附加旅行个人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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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条 出现下列任一情形，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 被保险人使用、拥有、租用或操作海、陆、空运输工具，无论有无营运执照；
(2) 被保险人使用军火或武器；
(3) 被保险人从事跳伞、滑翔、探险活动、武术比赛、摔跤比赛、特技表演、赛马、马术表演、赛车、拳击等高风险运动或活动；
(4) 因被保险人使用或拥有的土地建筑物及该建筑物之附属物、建筑物上之悬挂物、搁置物而引起的责任；
(5) 任何直接或间接由于性骚扰、性侵犯或性冲突而引起的责任。
第5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 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理人以及第三者的故意、违法、违规或重大过失行为；
(2) 被保险人或其他由被保险人指使、同意或默许的人员实施了企图导致第三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或疏忽大意引起有关后果的行为；
(3) 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第6条 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 被保险人所拥有的或在其监管、照料、托管或控制下的动物或财产造成的损失；
(2) 任何对被保险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或姐妹、（外）祖父母、（外）孙子女、或与被保险人有抚养、扶养及赡养关系的人造成的损失；
(3) 被保险人履行雇主或合同约定责任或贸易、商业或职业行为所导致的损失、费用和责任；
(4) 罚款、罚金或者加重的、惩罚性的、惩戒性的赔偿；
(5) 精神损害赔偿；
(6) 任何因被保险人所传染的疾病引起的损失。
第七条 主险条款的责任免除事项以及其他不属于本附加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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